附件1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1]恩施州第十届运动会全民健身类群众项目
广播体操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恩施州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 
恩施市人民政府、州文化和旅游局、州教育局、州农业农村局、州民宗委、州总工会 
三、协办单位 
各有关单位、新闻单位、赞助单位 
四、竞赛日期和地点 
时间：2025年8月 
地点：恩施市体育中心 
五、比赛项目 
第九套广播体操 
六、参加单位 
各县市、州直、高新区、湖北民族大学、湖北恩施学院、 
恩施职业技术学院 
七、运动员资格 
1.运动员必须是18至60周岁（1965年1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出生）； 
2.经县级及以上医务部门检查证明身体健康者； 
3.参赛运动员持有恩施州籍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前四位编号必须为4228，临时身份证无效）或恩施州八县市公安局签发的身份证或恩施州内户籍人员（2024年7月31日之前取得）或恩施州内机关、事业单位在编在岗正式职工或本人长期居住恩施并在恩施州内购买房产（本人或配偶）； 
4.州直、高新区代表队运动员资格满足以上条件； 
5.无恩施州籍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或户籍的高校参赛运动员只能代表所在读高校（湖北民族大学、湖北恩施学院、恩施职业技术学院）参赛且须提供在校在籍证明（学生），高校教师提供本校在职在编证明，临时聘用非恩施州户籍人员不得参赛； 
6.各代表队必须购买全队人员意外伤害保险（含往返赛区途中和比赛期间）； 
八、参赛办法 
（一）参赛人数 
各单位限报参赛队伍1支，领队1人，教练员2人，运动员12—18人，运动员可兼领队、教练。 
（二）资格审查和处罚 
1.参赛运动员在比赛期间必须随时携带报名时使用的身份证件，供组委会和裁判员随时查验。 
2.竞赛组织单位将依据有关规定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进行审查，并采取公示等程序接受各参赛单位监督。 
3.运动员在参赛资格上经查证违反规定属实的，取消全队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已完成的比赛结果不再改变，其被取消的名次依次递补。 
九、竞赛办法 
（一）所有项目出场顺序在截止报名后一周内由竞赛委员会抽签决定。所有项目以预、决赛一轮赛制进行。 
（二）竞赛评分规则 
1.技术完成（质量、规范性、团队协作、一致性）60分 
2.成套创编（队形、面向、造型、进退场）20分 
3.团队风貌（状态、队风、气质、服装）10分 
4.整体表现（情绪、交流、技术表现、互动性）10分 
十、录取名次和奖励 
（一）按最终分数录取前六名，其中一等奖1名、二等奖 2名、三等奖3名。一、二、三等奖分别授予奖牌（一等奖牌、二等奖牌、三等奖牌）、证书。 
（二）参赛队不足8队减1录取，不足3队取消该项比赛。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各参赛队将加盖单位公章的电子报名表和运动员参赛资格证明文件于赛前30天报送大会组委会，逾期报名和填写报名表不合格者，概不受理。 
报名联系人:谭家瑞；电话:0718-8269865；
邮箱:453197314@qq.com。 
（二）报到：各参赛队请于赛前1天到恩施市报到。报到时交验全队人员意外伤害保险单原件、体检证明、运动员二代身份证原件、参赛资格证明原件。 
报到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十二、裁判员 
裁判长、裁判员由组委会选派。 
十三、资格审查 
设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和监督运动员资格。 
十四、仲裁 
执行《仲裁委员会条例》。 
十五、其他规定 
（一）各参赛队费用自理。 
（二）各参赛队如对裁判员判罚有异议，需在比赛结束30 分钟内，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并缴纳1000元申诉金。如胜诉则退还申诉金，败诉不予退还。 
十六、本规程解释权属恩施州第十届运动会组委会 
十七、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